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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指标
取值论证规则补充规定

为保障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指标取值论证规则的规范性、合

理性、统一性和可操作性，依据《重庆市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指

标取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结合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指标

论证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论证规则作出以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关于申报资料

（一）汇报材料。应提供汇报材料 PPT 电子版和印刷版（10

份以上），汇报材料内容应详细介绍产品性能、生产条件情况、

工程应用情况、公开检测情况和预计取值结果情况。

（二）应用标准。应提供产品设计、施工、检测和验收执行

或参照执行的相关国家、行业、地方和企业标准。

（三）检测报告。应提供 1 份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和 3 份公开

见证抽样检测报告。

二、关于检测要求

（一）公开见证。公开检测应在公开见证工作小组见证下进

行，公开见证工作小组由设计绿建处、市建筑节能中心、行业协

会和同行企业等单位代表人员组成。疫情管控、交通不便等特殊

原因不能组织到现场进行见证的，可采取现场视频直播的方式进

行公开见证。制样、抽样、封样、拆样、测试和设备出结果等环

节应进行公开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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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检测报告。同一检测机构应将所检样品的检测结果出

具在 1 份检测报告上，型式检验项目根据相关产品标准确定，热

工指标检测项目详见下表。

常见建筑材料热工指标检测项目表

序号 材料类型 热工指标及相关指标

1 节能玻璃
可见光透射比、可见光反射比、太阳得热系

数、传热系数

2 门窗幕墙型材 传热系数、几何尺寸

3 墙体材料
导热系数、蓄热系数、比热容、密度、几何

尺寸

4 保温材料
导热系数、蓄热系数、比热容、密度、几何

尺寸

三、关于取值计算

（一）计算规则

论证取值=3 组有效检测结果的平均值*修正系数

偏差值=|（检测值-平均值）/平均值|*100%

当 3 组公开见证抽样检测报告中的热工指标检测结果最大

偏差值≤15%的，检测结果有效，否则检测结果无效，应重新进

行公开见证抽样检测。

（二）修正系数

修正系数分为 1.05、1.10、1.15三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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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3 组热工检测结果的最大偏差值≤5%时，取 1.05；

当 3 组热工检测结果的最大偏差值≤10%且>5%时，取 1.10；

当 3组热工检测结果的最大偏差值≤15%且>10%时，取 1.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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